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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老年經濟保障制度之體系，包括第零層之社會救助制度（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第一層法定社會保險制度、第二層法定職業年金，及第三層屬個人意願之私人商業保險、儲蓄、家庭互助等保障體系（詳附表9）。我國老年經濟安全制度主要依就業身份區分，一般勞工與軍公教人員分別適用不同的辦法，農民則有老農津貼，非就業者則適用國民年金保險，因此給付條件、方式與額度並不一致。然就同為就業者而言，相較於勞工及軍公教人員，農民所參加之農保並無老年給付，僅於第二層職業年金保障僅有老農津貼，農民老年經濟生活保障相對不足。
附表9：我國老年經濟保障制度體系   
	   身份
保障層次
	軍職人員
	公教人員
	勞工
	農民
	一般國民

	第三層
個人保障
	私人商業保險、個人儲蓄、家庭互助

	第二層
年金保障
	軍職人員退伍金
	公務人員退撫基金
	政務人員離職儲金
	私校教職員工退撫基金
	勞工退休金
	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
	
	

	
	榮民就養給與
	
	
	
	
	
	老農津貼
	

	第一層
強制體系
	軍保
	公教人員保險
	勞工保險
	農民健康保險
	國民年金

	第零層
社會救助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註：1.資料來源，經建會網站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17943，現行年金制度簡介，本研究整理（查詢日期102年5月8日）。

按老農津貼性質兼含社會福利津貼與職業年金之特性，若從社會福利角度將其請領資格與內政部主管老人社會福利津貼相較（詳附表10），老農津貼之排富規定遲至102年1月1日起才施行，且領取金額亦高於其他老人社會福利津貼。然若從職業年金角度來看，與各職業別老年給付及退休制度相較（詳附表11），老農津貼無需繳費或負擔自願提撥金額，且僅需投保農保6個月，遠低於各職業年金需投保年資達15年以上。但其每月7千元津貼則遠低於勞工或軍公教人員之月退俸。


附表10：老農津貼與老人社會福利津貼或補助之比較     
	名稱
	法令依據
	領取者之資格條件
	領取金額

	
	
	法令規定
	有無排富
	

	老農津貼
	老年農民福利津貼暫行條例
	※符合下列規定，得申請發給老農津貼：
1. 年滿65歲。
2. 申領時參加農保之農民且加保年資合計6個月以上者或已領取勞工保險老年給付之漁會甲類會員，且會員年資合計6個月以上者。
3. 已領取社會保險老年給付者，於87年11月11日後再加入農保者或加入勞工保險之漁會甲類會員，不適用該條例之規定。

	自102年1月1日起針對新申請者施行排富規定。

	自101年1月起每人每月核發7千元。

	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
	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
	符合下列各款規定之老人，得申請發給生活津貼：
1. 年滿65歲，並實際居住於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且最近一年居住國內超過183日。
2. 未接受政府公費收容安置。
3. 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主管機關當年公布最低生活費標準之2.5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1.5倍。
4. 全家人口存款本金、投資及有價證券按面額計算之合計金額未超過一定數額。
5. 全家人口所有之土地或房屋未逾越合理之居住空間。
	有
	※100年12月27日「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修正發布後，該津貼之核發標準如下：
1. 未達最低生活費1.5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1.5倍者，每月發給7千2百元。
2. 達最低生活費1.5倍以上，未達2.5 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1.5倍者，每月發給3千6百元。

	老年基本保證年金(原為敬老福利生 活津貼)
	國民年金法
	國民年金開辦時已年滿65歲之國民，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於最近3年每年居住國內超過183日，而無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得申請老年基本保證年金：
1. 經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
2. 領取軍人退休俸（終身生活補助費）、政務人員、公教人員、公營事業人員月退休（職）金或一次退休（職、伍）金。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1)軍人、政務人員、公教人員、公營事業人員領取一次退休（職、伍）金且未辦理政府優惠存款者，未領取公教人員保險養老給付或軍人保險退伍給付，或所領取公教人員保險養老 給付、軍人保險退伍給付之總額，自年滿65歲當月起以3千元按月累計達原領取總額。(2)原住民領取一次退休(職、伍)金。
3. 領取社會福利津貼。
4. 財稅機關提供保險人公告年度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各類所得總額合計50萬元以上。
5. 個人所有之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500萬元以上。
6. 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拘禁。
	有
	原為每人每月3千元，自101年1月1日起調高為3,500元。

	原住民給付(原為原住民敬老福利生 活津貼)
	國民年金法
	年滿55歲之原住民，在國內設有戶籍，且無下列情事者，得請領原住民給付至年滿65歲前1個月為止：
1. 現職軍公教(職)及公、民營事業人員，但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勞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者，不在此限。
2. 領取政務人員、公教人員、公營事業人員月退休(職)金或軍人退休俸(終身生活補助費)。
3. 已領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或榮民就養給付。
4. 經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
5. 財稅機關提供保險人公告年度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各類所得總額合計50萬元以上。
6. 個人所有之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500萬元以上。
7. 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拘禁。
	有
	原為每人每月3千元，自101年1月1日起調高為3,500元。


※註：1.資料來源，監察院老農津貼調查報告(101年4月)第69頁表22。 
附表11：老農津貼與各職業別老年給付及退休制度之比較     
	職業別
	名稱
	法令依據
	繳費與否
	投保年資

	農民
	老農津貼
	老農津貼暫行條例
	無。老農津貼請領資格以農保年資作為前提要件，農保一般被保險人每月自付保費78元（月投保金額固定為1萬0,200元），惟農保並無老年給付項目。
	農保年資合計6個月以上。

	勞工
	勞工保險老年年金給付
	勞工保險條例
	有，按實際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1萬8,780～4萬3,900元）申報，現行保險費率為（7.5%。如以最低投保薪資1萬8,780元計算，每月保費為1,409元，產業工人每月自付保費282元）。
	保險年資合計滿15 年者，請領老年年金給付（未滿15年者，則請領老年一次金給付）。

	
	勞工退休金制度
	勞工退休金條例
	有，雇主應為適用勞工退休金條例之勞工，按月提繳退休金，儲存於勞保局設立之勞工退休金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勞工退休金提繳率，不得低於勞工每月工資6%；勞工得在其每月工資6%範圍內，自願另行提繳退休金。
	勞工年滿60歲，工作年資滿15年以上者，得請領月退休金。但工作年資未滿15年者，應請領一次退休金。

	公教
	公教人員保險養老給付
	公教人員保險法
	有，保險費率為被保險人每月保險俸(薪)給（依公務人員及公立學校教職員俸【薪】給法規所定本俸【薪】或年功俸【薪】為準）4.5%至9%；保險費，按月繳付，由被保險人自付35%，政府補助65%。但私立學校教職員由政府及學校各補助32.5%。
	公保被保險人依法退休、資遣者或繳付保險費滿15 年並年滿55 歲而離職退保者，予以一次養老給付。

	
	公教人員退休年金

	公務人員退休法、學 校教職員退休條例
	有，公教人員退休金，應由政府與公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建立之退休撫卹基金支給。共同撥繳費用，公務人員部分，按公務人員本（年功）俸加一倍12%至15%之費率，政府撥繳65%，公務人員繳付35%；學校教職員部分，按教職員本薪加一倍8%至12%之費率，政府撥繳65%，教職員繳付35%。
	任職滿15年以上者，始得選擇支領月退休金。

	軍人
	軍人保險退伍給付
	軍人保險法
	有，保險費率為被保險人每月保險基數金額（每月保險基數金額，依被保險人月支薪俸為準）3%至8%；保險費，按月繳付，由被保險人自付35%，政府補助65%。但義務役士官、士兵之保險費，全額由政府負擔。
	被保險人按其保險年資（最低應滿5年），予以一次退伍給付。

	
	軍人退休年金
	陸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例
	有，軍官、士官退伍除役給與，應由政府與現役人員共同撥繳費用，設立基金負責支付之，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前項共同撥繳費用之標準，按現役人員本俸加一倍8%至12% 之費率，由政府撥付65%，現役人員繳付35%。
	常備軍官、常備士官服現役20年以上，或服現役15 年以上年滿60 歲者，依服現役年資，按月給與退休俸終身。


※註：1.資料來源，監察院老農津貼調查報告(101年4月)第79頁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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